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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政府節約能源政策，促使能源合理與有效運

用，減少能源費用支出，達成節約能源目標及維護設備安全，訂定本校推動節約能源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落實本校節約能源政策，設節約能源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成員由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資訊中心主任、推廣教育發展部部長、體育室主任組成。

本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擔任副召集人；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環安衛組長擔任，

負責本小組相關事務之推動。 

三、本小組主要任務如下： 

(一)本校節約能源目標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成效檢討。 

(二)規劃、推動節約能源措施與教育宣導。 

(三)檢討全校水、電及燃料之耗費。 

(四)督導節約能源設施之正常運作。 

(五) 其他有關推動節約能源事項經討論陳報後公告實施。 

四、全校各單位推動節約能源應配合之具體作法如下： 

(一)全校總用燃料及用水以不成長為目標。 

(二)全校的用電量能達到每年預訂的節約目標値。 

(三)總務處: 

1.營繕組-編列年度預算定期保養設備、節約能源工程的發包與施作及負責校園公共水電設施

節約能源之執行與檢討 

2.事務組-負責校園公共環境設施、會議場所、學生餐廳節約能源之執行與檢討。 

3.環安衛組-提出節約能源措施方案，負責校園景觀及環安設施節約能源之執行與檢討，及彙

整全校區每月電費、水費及燃料費(汽、柴油及天然氣等)提供本小組檢討與分析。另不定期抽

查各單位區域用電情形，並做成紀錄。 

(四)學生事務處: 

1.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宿舍之節約能源執行與督導及學生節約能源之生活教育輔導，並由學

輔款編列相關宣導經費。 

2.課外活動指導組-負責學生活動中心及學生社團活動場所之節約能源執行與督導。 

(五)圖書資訊中心: 負責圖書館及網路資訊機房之節約能源執行。 

(六)推廣教育發展部:負責各夜間及暑期進修班上課教室的節約能源執行。 

(七)體育室: 負責體育館、游泳館及運動場節約能源之執行。 

(八)各學術單位:負責各系辦公室、教室、專業教室及工廠之節約能源執行。 

五、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檢討各單位管理空間之節約能源措施執行狀況，並依執行狀



況進行獎勵或輔導，並提供建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

席。每年對節能措施實施考核並辦理獎懲，節能成效卓越之單位或個人予以獎勵，績效不彰之

單位或個人進行檢討並追究責任。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